
赤峰市就业困难人员帮扶政策清单

序号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政策依据 享受对象 申请要件 经办流程 经办时限 经办单位

1
创业培训补

贴
对参加创业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取得合格证书
后，给予一定标准的创培训补贴。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修订《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内财社〔2025〕179号）

就业困难人员
1.《创业培训合格人员花名册》；
2.《创业培训补贴申领审核表》；

到当地就业服务中心申报，各地就业服务中心初
审后报同级人社局、财政局审核、拨付。

受理之日起8个工作日
内初审完毕。

各旗县区就业服务
中心

2
一次性创业

补贴

对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
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
常运营1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
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牧民工、脱贫劳动力、
退役军人，给予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带
动就业3人以上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1年以上
的，再给予20000元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对正常运营3年以上且带动就业人数未减少的，
再给予20000元的创业补贴。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关于修订《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内财社〔2025〕179号）

1.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
2.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1年以
上；
3.就业困难人员。

1.申请人身份证
2.赤峰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受理—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初审—转旗县区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复审

8个工作日完成初审
各旗县区就业服务
中心

3
就业技能培
训补贴

对参加就业技能培训的就业困难人员，培训后
取得符合规定证书的 (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培训合
格证书)，给予一定标准的职业培训补贴。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关于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内财社[2024]373号）

就业困难人员

1.基本身份类证明（包括身份证、《就业创业
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社会保障卡，政
策申办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其一提供即
可）；
2.税务发票（或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到当地就业服务中心申报，各地就业服务中心初
审后报同级人社局、财政局审核、拨付。

受理之日起8个工作日
内初审完毕。

赤峰市就业服务中
心、各旗县区就业
服务中心

4
创业担保贷

款

符合条件的就业困难人员可申请最高额度为30
万元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财政部门给予贷款
实际利率50%的财政贴息。

1.《关于印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3〕75号)    
2.《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内蒙
古自治区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实施
细则>的通知》(内财金规〔2024〕14号)  

经营场所在赤峰市内的符合创业担保贷款条
件的就业困难人员

1.《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申请表》2份
2.申请人夫妻双方基本身份类证明（包括身份
证、《就业创业证》、《就业失业登记证》、
社会保障卡，政策办理对象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其一提供即可）
3.结婚证（或离婚证）
4.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或者提
供营业执照号
以下反担保方式可任选其一:
5.第三人担保需提供：反担保人有效身份证件
复印件2份、制式工作证明表原件2份、近六个
月个人工资账户明细原件2份
6.房产抵押担保需提供：房产证
7.免除反担保人员需提供：获奖证书或相关机
构推荐、评估认定的材料

借款人到经营场所所在地就业服务部门提交申办
材料，就业服务部门进行资格审核，合格后提交
经办银行，不合格退回借款人并告知原因。

就业服务部门7个工作
日内完成资格审核

赤峰市就业服务中
心、各旗县区就业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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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

认定标准：
1.城镇常住人员，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
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
2.符合下列6类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条件：
①大龄失业人员：在常住地连续居住6个月以上
且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1年以上的女性年满40
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失业人员。
②残疾人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的残疾人。
③零就业家庭成员：同一家庭户口内有2名及2
名以上共同生活成员，并且法定劳动年龄内有
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家庭成员均进行失业登
记，且无经营性、投资性收入的城镇居民家庭
人员。
④失地农牧民：依法被旗县级以上政府实施统
一征地后，完全失去原承包耕地或草场，女性
年满40周岁、男性满50周岁及以上的农牧民
（正在享受的征地补偿月标准高于当地失业保
险金标准的人员不在此类人员范围）。
⑤长期失业人员：正在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的，且连续失业登记1年以上女满35周岁、男满
45周岁的失业人员。
⑥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离校2年及以上从未
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主要指从全日
制高等院校毕业的学生）。

1.《内蒙古自治区就业促进条例》（内蒙
古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公告第34号）                       
2.《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困难人
员认定办法>的通知》（内人社办发〔
2020〕58号）

城镇常住人员中，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
动能力且有就业愿望，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
6类人员。

1.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就业创业证》
、社会保障卡任选其一）原件；
2.居住证明原件（非本地户籍人员提供）；
3.土地征用相关证明原件（失地农牧民提
供）；
4.《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原件（残疾人
提供）；
5.低保证明原件（长期失业人员提供）；
6.毕业证原件（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提
供）；
7.《内蒙古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认定审批
表》原件1份。

1.申请人到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2.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符合条件的签署意见后上报苏木乡镇（街道）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
3.苏木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申请材
料进行复核，并在辖区内进行公示，符合条件的
签署初步认定意见后汇总上报旗县区就业服务中
心；
4.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认定
。

1.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受理审查：5个工作
日；
2.苏木乡镇（街道）公
共就业服务平台审核：
7个工作日（含公示3个
工作日）；
3.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审核：7个工作日。

线下向常住地社区
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未设立社区的向
苏木乡镇（街道）
公共就业服务平
台）提出申请；线
上通过就业内蒙古
网站或“就业内蒙
古”微信小程序提
出申请。

6
公益性岗位

补贴

1.补贴范围：就业困难人员。
2.补贴要求：从事公益性岗位。
3.补贴期限：以初次核定其享受公益性岗位补
贴时的年龄为准，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就业困难人员可以享受至退休，其余就业困难
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4.安置期和补贴期满后仍难以通过其他渠道实
现就业的大龄就业困难人员、零就业家庭中的
就业困难人员、重度残疾人等，可再次通过公
益性岗位予以安置，岗位补贴期限重新计算，
累计安置次数不超过2次。
5.补贴标准：补贴标准按照旗县区最低月工资
标准或最低小时工资标准执行。

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修订<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内财社〔2025〕
179号）
2.《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的通知》
（内人社发〔2024〕11号）

通过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

1.申报公益性岗位补贴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
（居民身份证、社会保障卡、《就业创业证》
任选其一）原件；
2.《公益性岗位补贴申请表》原件1份；
3.单位发放工资明细账（单）原件1份。

1.用人单位向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审核完成后，在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网站上进行公示；
4.公示无异议的，由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进行审批后报同级财政部门（或由旗县区就业
服务中心直接报财政部门）；
5.财政部门应在收到补贴申请后将补贴资金拨付
到旗县区人社部门（或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6.旗县区人社部门（或就业服务中心）将补贴资
金拨付到个人账户或用人单位账户。

1.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审核：7个工作日；
2.公示：5个工作日；
3.人社部门审批：5个
工作日；
4.财政部门资金拨付：
10个工作日；
5.补贴发放：5个工作
日。

线下向单位所在地
旗县区就业服务中
心提出申请；线上
通过就业内蒙古网
站或“就业内蒙古
”微信小程序提出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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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会保险补

贴

1.补贴范围：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吸纳
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单位。
2.补贴要求：①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法定劳动
年龄内；经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存在有效的
灵活就业记录；以灵活就业形式参加城镇职工
社会保险。②单位吸纳社保补贴：法定劳动年
龄内；经过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实现单位就业
并进行单位就业登记；以单位就业身份依法缴
纳社会保险费。
3.补贴期限：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
时的年龄为准，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就
业困难人员可以享受至退休，其余就业困难人
员最长不超过3年。
4.补贴标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年5500元，补贴上限不超过实际缴费的2/3；单
位吸纳社保补贴标准为其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
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
业保险费，不包括个人应缴纳的部分。

1.《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修订<转发就业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的通知》（内财社〔2025〕
179号）
2.《关于提高社会保险补贴标准的通知》
（赤人社函〔2020〕102号）

1.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
2.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单位。

一、灵活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提供：
1.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就业创业证》
、社会保障卡任选其一）原件；
2.《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
表》原件1份。
二、用人单位提供：
1.申请补贴人员基本身份类证明（身份证、《
就业创业证》、社会保障卡任选其一）原件；
2.申请补贴人员花名册原件1份；
3.《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请
表》原件1份。

一、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申请人到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提交申请；

2.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符合
条件的签署意见后上报苏木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
务平台；

3.苏木乡镇（街道）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对申请材料进
行复核，符合条件的签署初步认定意见后汇总上报旗
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4.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5.审核完成后，在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
上进行公示；
6.公示无异议的，由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

行审批后报同级财政部门（或由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直接报财政部门）；
7.财政部门应在收到补贴申请后将补贴资金拨付到旗

县区人社部门(或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8.旗县区人社部门(或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将补贴资
金拨付到个人账户。

二、单位吸纳就业社保补贴
1.用人单位向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审核完成后，在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网站
上进行公示；
4.公示无异议的，由旗县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进

行审批后报同级财政部门（或由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直接报财政部门）；
5.财政部门应在收到补贴申请后将补贴资金拨付到旗
县区人社部门（或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

6.旗县区人社部门（或就业服务中心）将补贴资金拨
付到用人单位账户。

一、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受理审查：5个工作日；
2.苏木乡镇（街道）公共
就业服务平台审核：7个工

作日；
3.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审
核：7个工作日；
4.公示：5个工作日；

5.人社部门审批：5个工作
日；
6.财政部门资金拨付：10

个工作日；
7.补贴发放：10个工作日
。

二、单位吸纳社保补贴
1.旗县区就业服务中心审
核：7个工作日；

2.公示：5个工作日；
3.人社部门审批：5个工作
日；

4.财政部门资金拨付：10
个工作日；
5.补贴发放：5个工作日。

1.灵活就业社保补
贴：线下向常住地
社区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未设立社区
的向苏木乡镇（街
道）公共就业服务
平台）提出申请；
线上通过就业内蒙
古网站或“就业内
蒙古”微信小程序
提出申请。
2.单位吸纳就业社
保补贴：线下向经
营所在地旗县区就
业服务中心提出申
请；线上通过就业
内蒙古网站或“就
业内蒙古”微信小
程序提出申请。

8 失业保险金

具备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
金：
1.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
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的；
2.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
3.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

《失业保险条例》 符合失业保险金申领条件的失业人员。 本人第二代社会保障卡 申请—审核—反馈

即时办结，每月 15 日
之前申请的当月审核发
放，15 日之后申请的
次月审核发放，10 个
工作日反馈办理结果。

各参保地失业保险
经办机构

赤峰市就业服务中心制作，咨询电话：0476-589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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